
 
关于落实《关于对证券公司结算备付金 

账户进行分户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结算参与机构： 

为进一步落实《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中国证

监会[2001]第 3 号令，以下简称 3号令），加强对客户资产

安全的监管、维护客户的正当权益和促进结算参与机构规范

运营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对证券公司结算备付金账户进

行分户管理的通知》（证监机构字[2004]105 号，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精神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结算公司）相关业务规则，现就落实结算备付金账户分户

管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在满足《通知》要求和本通知相关规定的条件下，

同时开办证券自营业务与经纪业务的结算参与机构，可向结

算公司申请增设资金结算账户；仅开办证券经纪业务的结算

参与机构，其现有的资金结算账户即为客户资金结算账户，

无需申请增设新的资金结算账户。 

二、结算参与机构向结算公司申请增设资金结算账户、

进行结算资金分户管理前，自行做好账户清分与席位清分工

作。 

结算参与机构应严格按 3号令和《关于执行〈客户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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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资金管理办法〉若干意见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向结算公

司申报自营证券账户。结算参与机构对其自营证券账户申报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

任和后果。证券公司申报的以他人名义开立做自营业务的账

户，按照证监会 3号令及相关文件规定，该类证券账户只能

卖出不能买入，账户内证券为零时，由结算公司注销该证券

账户。 

三、在办理结算资金分户管理手续前，结算参与机构应

与结算公司重新签订证券资金结算协议，并明确承担以下责

任： 

1、对其名下自营、客户备付金账户承担全部交收责任；  

2、保证自营、客户两个备付金账户均满足最低备付要

求； 

3、如客户备付金账户资金交收违约，同意结算公司动

用自营备付金账户资金进行关联交收； 

4、如客户和自营备付金账户资金同时无法履行资金交

收义务时，同意结算公司采取暂扣自营证券、债券回购质押

券及提请交易所限制或停止买入等风险处置措施。同时，应

按规定向结算公司申报交收违约客户证券账户，由结算公司

对其采取暂扣相关证券、提请交易所限制或停止买入等风险

处置措施；对未按规定向结算公司申报交收违约客户证券账

户的，结算公司将立即报告证监会。由此对其客户造成的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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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由结算参与机构承担。 

四、结算参与机构应按规定分别在客户和自营资金结算

账户内存入最低结算备付金，客户和自营资金结算账户的日

末余额均不得低于各自的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，该限额的设

定及其调整按照结算公司相关业务规则执行。 

五、结算参与机构客户备付金账户资金在 T+1 不足以完

成当日交收的，结算公司首先动用其自营备付金账户资金进

行关联交收；关联交收后仍不足以完成当日交收的，按其违

约交收金额计收违约金，并根据结算参与机构在当日交收时

点前申报的违约交收客户证券账户和违约金额，确定相关暂

扣的证券。如结算参与机构在 T+2 补足违约交收款本息和违

约金，结算公司交付暂扣的证券，否则，结算公司将于 T+3

日起卖出暂扣的证券，卖出所得用于弥补违约交收款本息和

违约金。如卖出所得不足以弥补违约交收款本息及违约金

的，结算公司可继续处置结算参与机构申报的客户证券账户

内的其他资产，直至违约交收款本息及违约金得以全额弥

补。 

六、结算参与机构按客户交易席位对应至客户资金结算

账户下结算、自营交易席位对应至自营资金结算账户下结算

的原则，向结算公司申办席位结算路径变更手续。 

办理结算路径变更的席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、没有已办理回购登记的证券账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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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没有未到期的债券融资和融券回购业务； 

3、没有其他债券结算子席位； 

4、对应的原债券结算主席位无国债债券、企业债欠库； 

5、没有未交收的新股上网申购、市值配售及上市公司要

约收购业务。 

七、结算参与机构申报结算备付金分户前的所有未到期

回购属自营业务。结算参与机构如申报将客户回购安排在客

户席位上结算时，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、该笔申报不涉及上述未到期回购，不会造成已有标

准券欠库； 

2、该笔申报所涉账户未办理回购登记或回购登记已撤

销。 

八、对于同时拥有客户、自营资金结算账户的结算参与

机构，应按以下要求在结算公司预留指定或托管收款账户：

客户资金结算账户只能预留其已经报备的客户交易结算资

金专用存款账户作为指定或托管收款账户；自营资金结算账

户只能预留其已经报备的自有资金专用存款账户作为指定

或托管收款账户。 

对于仅有客户资金结算账户的结算参与机构，应在结算

公司预留其已经报备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和

自有资金专用存款账户作为指定或托管收款账户，分别用于

接收其从客户资金结算账户划出的客户资金和其应向客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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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的佣金等自有资金。 

结算参与机构如果向结算公司申办结算资金跨市场划

拨业务，只能在其沪、深自营资金结算账户之间或是沪、深

客户资金结算账户之间划拨资金，其预留的指定收款账户必

须符合上述要求。 

九、同时拥有客户、自营资金结算账户的结算参与机构

在其客户、自营资金结算账户之间划转资金，以及仅有客户

资金结算账户的结算参与机构申请将其客户资金结算账户

内的资金划入其预留的自有资金专用存款账户时，均应在划

款申请中注明划款用途。其中，其申请划转的佣金部分，应

按照日清日结的原则，每个工作日完成前一工作日的佣金划

转，且申报划付的佣金金额不得超过有权机构规定的最高比

例与其客户结算账户所有交易量乘积之金额。结算参与机构

的每笔划款申请均需满足相应资金结算账户的最低备付金

限额要求。 

上述划款信息，结算公司将定期向证监会机构监管部报

备。 

十、本通知未予规定的，按现行结算业务规则及制度执

行。 

 

 

二○○四年十一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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